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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IPO 持续督导 

2015 年下半年现场检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系上海金

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桥信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等有关规定，于 2015 年 12 月对公司开展了现场检查工作，现将本次现

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项目组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向金桥信息提交《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时间、人员安排、工作重点等事项。2015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18 日和

12 月 21 日—12 月 23 日，按照《现场检查工作计划》的安排，开展现场检查工

作。通过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沟通、查阅信息披露资料、走访募集资金存

放的相关银行等方式，充分了解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募集

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和公司经营等基本情况，并制作相关工作底稿。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 2015 年三会会议资料（包括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资料）、公

司相关规章制度及公司内控部门工作记录，在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上海

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本保荐机构认为：金桥信

息公司治理情况良好，内部控制比较规范。 

（二）信息披露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公告及相关的信息披露支持性文件，项目组发现：公司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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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刊登上市公告书，预计 2015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不会发生重大变化；5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上市挂牌。8 月 22 日公司公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披露 2015 年 1-6 月实现收入 1.96 亿，净利润 26 万，收入和净利润同比下降 11%、

94%，但公司未及时刊登更正公告。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海证监局对公司出具

了警示函。2015 年 12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

评。 

除上述情况外，金桥信息信息披露情况正常。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

况 

项目组查阅了相关制度性文件、相关会议记录及公告，查阅了账务情况，并

与财务人员进行沟通。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

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有发行人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组查阅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走访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查

阅截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台账、抽查大额募集资金

支付凭证和募集资金采购合同；现场了解募投项目建设情况；核查与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的会议记录及公告。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已

分别与保荐机构以及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正常，不存在其他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1、关联交易事项 

除了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2015 年 5 月 28 上市以来，除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金国培先生及其配偶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外，公司无新增的关联

交易。 

2、对外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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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3、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投资事项。 

（六）经营状况 

公司经营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在年度内不完全均衡，通常

下半年业务量明显大于上半年，故不能简单地以某季度或中期的财务数据来推算

公司全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 

公司存在不能准确预算工程项目成本和进度的风险。公司主要以招投标方式

获取多媒体信息系统工程项目合同，需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及工程期限完成工程

项目，但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由于公司不可控的因素造成工程项

目成本超支及工期延误的情况，并由此对公司的业务、经营业绩等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公司主要客户为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政府相关部门，虽然这些客户商

业信誉良好、资金实力雄厚或者具有政府信用，但通常需要按照严格的内部程序

申请资金用于付款，且存在部分客户因本身资金使用预算而延迟付款的情形，致

使公司部分完工项目的应收款项账龄超过一年，公司存在根据坏账政策计提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形成资产减值损失，从而影响公司业绩的风险。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上述风险予以揭示。 

在公司上市后，公司半年报、三季报披露的主要营收数据如下： 

半年报主要会计数据 2015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5,700,824.11  221,922,881.53  -1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0,690.83  4,560,182.71  -9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3,978.38  4,558,652.71  -94.65  

三季报主要会计数据 2015 年 1-9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38,083,026.08  278,438,548.99  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159,397.62  -5,240,824.48  23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41,162.83  -5,550,320.11  228.66  

保荐机构通过访谈公司高管、财务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会计师等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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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营收和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本预计 6 月末可

以完成的安徽滁州项目未能按计划完成。 

安徽滁州人防项目合同收入为 1,728 万元，预算毛利 420 万元，净利润 350

万元（模拟测算，若该项目于 6 月末完工确认收入，则公司 2015 年上半年营业

收入、净利润同比下降 4%、16%，同比未发生重大变化）。该项目于 2014 年 11

月开工，原计划 2015 年 5 月末完工，后计划推迟至 6 月末完工。影响该项目进

度的原因有：项目单位负责人员发生变化；客户需求增项较多；受 6 月份暴雨影

响。其中，导致项目最终没能按期完成收入确认的主要原因是在项目进入验收阶

段的 6 月下旬，由于其他单位的防水防潮工作未处理好，受当地连续暴雨影响，

导致地下室湿度严重超标（该项目系人防项目，地处地下室），而设备在受潮情

况下开机会出现故障或损坏，造成工期延误无法进行正常的验收，因此未能按计

划在 6 月末完成，导致半年度实现营收、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较大下降。该项目

已于 2015 年三季度完工确认收入。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公司在 2015 年半年报截至日后，已知晓滁州项目未如期完成验收导致净利

润同比大幅下降，在查阅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三节 业绩预告、业绩

快报和盈利预测”之“11.3.1”中报可以不进行业绩预告的规定，决定不发布业

绩预告，因此也未根据预告做相应的更正公告，但却忽略了曾在上市公告书中披

露“预计 2015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该事项。虽然公司和保荐

机构已在 2015 年 9 月 10 日对上述事项予以说明、核查并公告，但仍然对公司带

来了不利影响。 

提请公司高管加强学习，并在今后的信息披露方面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本保

荐机构也计划组织公司高管加强法规与信息披露事项的学习。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本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本所报

告的事项 

无相关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本次现场检查过程中，金桥信息及其他中介机构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现场检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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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本持续督导期内，除对 2015 年半年报经营业绩同比下降未及时发布更正公

告外，金桥信息在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独立性、募集资金使用等方面基本符合

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公司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并未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金桥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 IPO 持续督导 2015 年下半年现场检查报告》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崔  勇 

 

                                         

                         吴  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